
附件2
2024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单位

承  诺  书

安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我单位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关于2024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的通知》（安公积金发〔2024〕12号）文件要求，如实申报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现做出以下承诺：

申报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职工人数与本单位在职职工人数一致，不存在违反规定少缴、漏缴等问题。

2024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均按照文件规定如实申报，不存在多报、虚报、少报、漏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问题。

申报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时，已按规定组织职工本人签字确认并在本单位完成公示，相关材料存档备查。

所提供的全部申报资料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如发生与上述承诺不符问题，我单位将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法规责任。

单位法人签字：

单位经办人签字：                 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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